采购需求

北京市公共机构2025年电量集中带量采购项目第一包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货物需求一览表或简要服务内容及数量）
	第一包

	序号
	单位
	预算（万元）
	总电量（千瓦时）
	绿电量（千瓦时）

	1
	北京警察学院
	263.11664
	3170080
	3170080

	2
	北京市公安局警务保障部(一)
	1629.086687
	18570000
	18570000

	3
	北京市公安局警务保障部(三)
	528.59
	5730000
	5730000

	4
	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镇人民政府
	19.252035
	216315
	216315

	5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135
	1500000
	1500000

	6
	北京市昌平区中医医院
	115
	1290000
	1290000

	7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本级行政)
	9.9
	110000
	110000

	8
	北京市规划展览馆
	38.4
	400000
	400000

	9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延庆分局(本级行政)
	6
	60000
	60000

	10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门头沟分局(本级行政)
	16
	160000
	160000

	11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本级行政)
	9
	100000
	100000

	12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本级行政)
	9
	90000
	90000

	13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本级行政)
	9
	90000
	90000

	14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昌平分局(本级行政)
	16.38
	182000
	182000

	15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石景山分局（本级行政）
	5
	50000
	50000

	16
	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15
	150000
	150000

	17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46
	500000
	500000

	18
	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
	12.6
	140000
	130000

	19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怀柔公路分局
	6
	60994
	60994

	20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海淀运输管理分局
	0.54
	4500
	4500

	21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延庆公路分局
	15.575
	175000
	175000

	22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政务服务中心（北京市船舶检验所）
	2.185
	23000
	23000

	23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顺义公路分局
	26.6
	280000
	280000

	24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密云公路分局
	4.9194
	54660
	54660

	25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东城运输管理分局
	6.6
	66000
	66000

	26
	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本级
	55.968
	583000
	583000

	27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平谷公路分局
	5.005
	55000
	55000

	28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房山公路分局
	10.4963
	115296
	115296

	29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大兴公路分局
	6.9
	75000
	75000

	30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通州公路分局
	10.23
	110000
	110000

	31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门头沟公路分局
	5.355
	59500
	59500

	32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昌平公路分局
	7.52
	80000
	80000

	33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丰台运输管理分局
	2.8
	36000
	36000

	3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230
	2300000
	2300000

	35
	北京市水利工程管理中心本级
	61.168
	658000
	658000

	36
	北京水利医院
	60.7
	679000
	679000

	37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本级)
	90
	1000000
	1000000

	38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本级)
	28
	3000000
	1000000

	39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本级)
	18.72
	260000
	250000

	40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党校(本级)
	184
	2000000
	2000000

	合计
	3721.607062
	44183345
	42163345


本项目最高用电电压等级为 10 千伏（KV），投标人需通过合理的计算方式，对绿电价格进行科学、合理的报价。采购人不承担因其他因素产生的任何费用，投标人应综合考虑报价。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推动绿色能源使用，降低碳排放，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绿电售电服务，确保用电来源为可再生能源，提升绿色电力使用比例。在满足我市区两级公共机构 2025 年用电需求的前提下，节约公共机构购电成本，寻求供应商达成交易。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费用结算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2025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的通知》等有关政策文件执行。
本合同约定的零售价格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用电到户价格由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及补偿费用、北京电网输配电价、上网环节线损费用、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新增损益等构成。采购人向国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售电公司支付费用。
如采购人用电超出本合同电量，超出部分费用依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2025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的通知》和本合同约定价格结算。
3. 类似业绩
  投标人需提供自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为公共机构提供绿电售电服务的类似项目案例。
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如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不包含国企。
投标人需提供案例采购合同复印件（至少应包括合同首页、内容页、签字盖章页）以及该案例相关电量交易结算单据。
4. 售后服务（质保期）（如适用）
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安全监测服务（协助电力用户及时发现设备潜在故障，提供维修建议）、合理用电咨询、用电数据分析、碳资产管理、电力相关培训（为电力用户提供电力计量、用电安全等知识培训）、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等内容，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5. 服务团队及核心人员要求
由于本项目涉及单位较多，交付地点分布广，对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和人员保障有较高要求。投标人需组建专业的服务团队，需为本项目配备足够的实施服务人员，提供本项目团队组织架构方案，团队人员满足以下条件：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项目负责人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高级职称。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技术人员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中级及以上职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需配备5名及以上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
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近半年内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均不得重复。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团队人员信息表

	采购包
	项目负责人
	技术人员
	普通工作人员

	第一包
	
	
	

	第二包
	
	
	

	第三包
	
	
	

	第四包
	
	
	

	第五包
	
	
	

	备注：
1.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人员不得重复，如重复则涉及人员重复的采购包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如未提供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
2.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近半年内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3.投标人需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承诺已填报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如有虚假，后果自负。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为采购人提供预估44183345千瓦时（具体以实际使用电量为准）电量，其中绿电不低于42163345千瓦时。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2025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的通知》等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采购人年用电量预估 44183345千瓦时（具体以实际使用电量为准），投标人承诺为采购人提供不低于42163345千瓦时的绿电。
如因中标人原因导致履约期内采购人绿电实际使用比例未达到合同约定绿电比例，且绿电比例偏差≥10%时，中标人应按绿电偏差电量每千瓦时0.03元价格向采购人支付违约赔偿。
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实际用绿电量/实际总用电量
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合同约定绿电量/合同约定总用电量
绿电比例偏差=（合同约定绿电比例-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合同约定绿电比例
绿电偏差电量=实际总用电量×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实际用绿电量
2.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2.2.1拥有专业交易团队，同时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为采购人提供电力交易服务，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并按规定结算。
2.2.2中标人每月提供电费及用电报告。
2.2.3投标人需具备稳定的绿电供应能力，确保供电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2.4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绿电来源证明，确保电力的可追溯性。
2.2.5投标人需提供协助公共机构入市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对采购包内公共机构用电情况进行调查，协助预估用电量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完善入市手续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在属地供电部门登记备案措施。
2.2.6投标人需提供公共机构电量交易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为公共机构提供常规电力售电服务方案、为公共机构提供满足采购需求比例的绿色电力售电服务方案、如绿电量未达约定目标的补偿方案。
2.2.7投标人需提供团队人员管理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合理制定团队人员分工、人员变动及保密等工作预案。
2.2.8投标人需提供应急事件响应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因投标人原因影响供电时处置措施、无法按合同约定提供足量绿电时处理预案、预估用电量出现较大变化时应急预案。
2.2.9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保障、用电安全、节约用电、碳资产管理、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用电数据分析，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无
2.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2.4.1中标人需根据采购人用电状态及耗能情况，提出优化用能合理建议，提供经济性分析和制定节能方案。
2.4.2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交易规则、电价政策、电费补贴等政策咨询服务。
2.4.3中标人派遣电力工程师到采购人单位了解用电设备，协助采购人做好电量预测。
2.4.4约定的分月零售合同电量作为基础参考电量，实际以双方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双方应就申报交易电量进行密切沟通，采购人应对次月用电情况进行详尽评估后在月度交易开始前按中标人要求时限向中标人申报次月用电量。
2.4.5偏差考核全部由中标人承担。
2.4.6投标人需提供用电数据分析服务，定期向采购人提供用电报告，包括用电量、绿电比例、碳排放减少量等。
2.4.7投标人需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能够及时响应采购人的用电需求及问题。
2.4.8绿电结算每度奖励归采购人。
2.4.9中标人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服务期间由于管理不善、服务人员操作不规范、聘用不符合要求人员等因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
2.5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基本要求
采购人2025年度全年用电量预估44183345千瓦时（具体用电量以实际为准），其中绿电需求为42163345千瓦时。
投标人应提供以下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协助采购人完成电力市场化交易入市登记，为采购人提供市场化售电代理服务，合理配备服务人员，及时处置突发情况，提供售后服务等。
3. 其他要求
3.1	常规电力固定价格的报价范围为：0.28784元/千瓦时≤P常固≤0.40640元/千瓦	时，绿色电力固定价格的报价范围为：0.28784元/千瓦时≤P绿固≤0.41919元/千	瓦时，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不能超过0.42640元/千瓦时，超出报价范围的报	价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3.2合同约定的零售价格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用电到户价格由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	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及补偿费用、北京电网输配电价、上	网环节线损费用、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新增损益等构成。采购人向	国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	售电公司支付费用。本项目最终结算金额不得超出预算3721.607062万元。
3.3投标人应按要求报出常规电力固定价格、绿色电力固定价格、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	顶总价，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报出评审价格：
评审价格=常规电力固定价格×0.1+绿色电力固定价格×0.45+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	顶总价×0.45
评审价格仅用于计算价格得分，最后发生金额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北京市公共机构2025年电量集中带量采购项目第二包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货物需求一览表或简要服务内容及数量）
	第二包

	序号
	单位
	预算（万元）
	总电量（千瓦时）
	绿电量（千瓦时）

	1
	北京市东城区第一人民医院
	71.106525
	704025
	704025

	2
	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党校本级
	12.9
	150000
	150000

	3
	北京市东城区文化馆
	20.2
	200000
	200000

	4
	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级
	20.24
	230000
	230000

	5
	北京市隆福医院
	80
	800000
	800000

	6
	北京市第六医院
	102
	1200000
	1200000

	7
	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
	67.5
	750000
	750000

	8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朝阳门街道办事处本级
	16.2
	186206.9
	186206.9

	9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地区管理委员会本级
	6
	60000
	60000

	10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
	101
	1010000
	1010000

	11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事业保障中心
	39.859001
	438011
	438011

	12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活动中心
	97.758212
	1029033.81
	1029033.81

	13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天坛街道办事处本级
	13.6
	135000
	135000

	14
	北京市普仁医院
	93.6
	1040000
	1040000

	15
	北京市东城区园林绿化局本级
	7.9
	88000
	88000

	16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东直门街道办事处本级
	13.19
	148796
	148796

	17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北新桥街道办事处本级
	8.140072
	151923.45
	151923.45

	18
	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党群活动中心）
	1.502586
	
	

	19
	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1.447635
	
	

	20
	北京市东城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本级
	152.28
	1880000
	1880000

	21
	北京市东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15.250254
	166000
	166000

	22
	北京市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本级
	6.5
	73204
	73204

	23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本级
	519.75
	5775000
	5775000

	24
	北京市法海寺文物保管所
	34.2
	380000
	380000

	25
	北京市石景山区财政局本级
	45.6
	480000
	48000

	26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石景山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本级
	27.59
	310000
	310000

	27
	北京市石景山区文化中心
	53.1
	590000
	590000

	28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本级
	250
	2906976.74
	2906976.74

	29
	北京市石景山区融媒体中心本级
	21.36
	240000
	240000

	30
	北京市石景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
	66.88
	760000
	760000

	31
	北京市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本级
	6.9
	69000
	69000

	32
	北京市石景山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本级
	176.22
	1980000
	1980000

	33
	北京市八大处公园管理处
	59.4
	660000
	660000

	3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560
	7000000
	7000000

	3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286.900747
	3227230
	3227230

	36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管理中心
	3.544376
	40277
	40277

	37
	北京市食品检验研究院（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和风险评估中心）
	116.8
	1460000
	1022000

	38
	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
	25.2
	280000
	280000

	39
	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
	15.48
	172000
	172000

	40
	北京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12
	120000
	120000

	41
	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144.5
	1700000
	1190000

	4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71.65
	833085
	833085

	4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286.62
	3500000
	3500000

	合计
	3731.869408
	42923768.9
	41543768.9


本项目最高用电电压等级为 10 千伏（KV），投标人需通过合理的计算方式，对绿电价格进行科学、合理的报价。采购人不承担因其他因素产生的任何费用，投标人应综合考虑报价。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推动绿色能源使用，降低碳排放，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绿电售电服务，确保用电来源为可再生能源，提升绿色电力使用比例。在满足我市区两级公共机构 2025 年用电需求的前提下，节约公共机构购电成本，寻求供应商达成交易。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
服务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费用结算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2025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的通知》等有关政策文件执行。
本合同约定的零售价格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用电到户价格由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及补偿费用、北京电网输配电价、上网环节线损费用、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新增损益等构成。采购人向国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售电公司支付费用。
如采购人用电超出本合同电量，超出部分费用依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2025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的通知》和本合同约定价格结算。
3.类似业绩
  投标人需提供自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为公共机构提供绿电售电服务的类似项目案例。
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如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不包含国企。
投标人需提供案例采购合同复印件（至少应包括合同首页、内容页、签字盖章页）以及该案例相关电量交易结算单据。
4. 售后服务（质保期）（如适用）
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安全监测服务（协助电力用户及时发现设备潜在故障，提供维修建议）、合理用电咨询、用电数据分析、碳资产管理、电力相关培训（为电力用户提供电力计量、用电安全等知识培训）、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等内容，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5. 服务团队及核心人员要求
由于本项目涉及单位较多，交付地点分布广，对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和人员保障有较高要求。投标人需组建专业的服务团队，需为本项目配备足够的实施服务人员，提供本项目团队组织架构方案，团队人员满足以下条件：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项目负责人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高级职称。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技术人员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中级及以上职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需配备5名及以上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
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近半年内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均不得重复。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团队人员信息表

	采购包
	项目负责人
	技术人员
	普通工作人员

	第一包
	
	
	

	第二包
	
	
	

	第三包
	
	
	

	第四包
	
	
	

	第五包
	
	
	

	备注：
1.投标人为本项目每个采购包配备人员不得重复，如重复则涉及人员重复的采购包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如未提供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
2.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近半年内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3.投标人需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承诺已填报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如有虚假，后果自负。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为采购人提供预估 42923768.9千瓦时（具体以实际使用电量为准）电量，其中绿电不低于41543768.9千瓦时。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2025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的通知》等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采购人年用电量预估 42923768.9千瓦时（具体以实际使用电量为准），投标人承诺为采购人提供不低于41543768.9千瓦时的绿电。
如因中标人原因导致履约期内采购人绿电实际使用比例未达到合同约定绿电比例，且绿电比例偏差≥10%时，中标人应按绿电偏差电量每千瓦时0.03元价格向采购人支付违约赔偿。
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实际用绿电量/实际总用电量
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合同约定绿电量/合同约定总用电量
绿电比例偏差=（合同约定绿电比例-绿电实际应用比例）/合同约定绿电比例
绿电偏差电量=实际总用电量×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实际用绿电量
2.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2.2.1拥有专业交易团队，同时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为采购人提供电力交易服务，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并按规定结算。
2.2.2中标人每月提供电费及用电报告。
2.2.3投标人需具备稳定的绿电供应能力，确保供电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2.4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绿电来源证明，确保电力的可追溯性。
2.2.5投标人需提供协助公共机构入市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对采购包内公共机构用电情况进行调查，协助预估用电量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完善入市手续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在属地供电部门登记备案措施。
2.2.6投标人需提供公共机构电量交易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为公共机构提供常规电力售电服务方案、为公共机构提供满足采购需求比例的绿色电力售电服务方案、如绿电量未达约定目标的补偿方案。
2.2.7投标人需提供团队人员管理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合理制定团队人员分工、人员变动及保密等工作预案。
2.2.8投标人需提供应急事件响应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因投标人原因影响供电时处置措施、无法按合同约定提供足量绿电时处理预案、预估用电量出现较大变化时应急预案。
2.2.9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保障、用电安全、节约用电、碳资产管理、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用电数据分析，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无
2.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2.4.1中标人需根据采购人用电状态及耗能情况，提出优化用能合理建议，提供经济性分析和制定节能方案。
2.4.2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交易规则、电价政策、电费补贴等政策咨询服务。
2.4.3中标人派遣电力工程师到采购人单位了解用电设备，协助采购人做好电量预测。
2.4.4约定的分月零售合同电量作为基础参考电量，实际以双方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双方应就申报交易电量进行密切沟通，采购人应对次月用电情况进行详尽评估后在月度交易开始前按中标人要求时限向中标人申报次月用电量。
2.4.5偏差考核全部由中标人承担。
2.4.6投标人需提供用电数据分析服务，定期向采购人提供用电报告，包括用电量、绿电比例、碳排放减少量等。
2.4.7投标人需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能够及时响应采购人的用电需求及问题。
2.4.8绿电结算每度奖励归采购人。
2.4.9中标人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服务期间由于管理不善、服务人员操作不规范、聘用不符合要求人员等因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
2.5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基本要求
采购人2025年度全年用电量预估42923768.9千瓦时（具体用电量以实际为准），其中绿电需求为41543768.9千瓦时。
投标人应提供以下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协助采购人完成电力市场化交易入市登记，为采购人提供市场化售电代理服务，合理配备服务人员，及时处置突发情况，提供售后服务等。
3. 其他要求
3.1	常规电力固定价格的报价范围为：0.28784元/千瓦时≤P常固≤0.40640元/千瓦	时，绿色电力固定价格的报价范围为：0.28784元/千瓦时≤P绿固≤0.41919元/千	瓦时，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不能超过0.42640元/千瓦时，超出报价范围的报	价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3.2合同约定的零售价格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用电到户价格由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	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及补偿费用、北京电网输配电价、上	网环节线损费用、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新增损益等构成。采购人向	国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	售电公司支付费用。本项目最终结算金额不得超出预算3731.869408万元。
3.3投标人应按要求报出常规电力固定价格、绿色电力固定价格、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	顶总价，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报出评审价格：
评审价格=常规电力固定价格×0.1+绿色电力固定价格×0.45+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	顶总价×0.45
评审价格仅用于计算价格得分，最后发生金额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北京市公共机构2025年电量集中带量采购项目第三包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货物需求一览表或简要服务内容及数量）
	第三包

	序号
	单位
	预算（万元）
	总电量（千瓦时）
	绿电量（千瓦时）

	1
	北京市通州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本级）
	117.999986
	1255319
	1255319

	2
	北京市通州区交通委员会（本级）
	78.8
	941401.01
	941401.01

	3
	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790.622
	9300000
	9300000

	4
	北京市通州区漷县卫生院
	6.23
	70000
	70000

	5
	北京市通州区牛堡屯卫生院
	41.394915
	486999
	146099

	6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卫生院
	20
	250000
	250000

	7
	北京市通州区生态环境局
	16
	180000
	180000

	8
	北京市通州区东郊森林公园管理处
	72
	720000
	720000

	9
	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本级）
	7
	70000
	70000

	10
	北京市通州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3
	30000
	30000

	11
	北京市通州区杨庄街道办事处（本级）
	3
	30000
	30000

	12
	北京市通州区新农村建设服务中心
	5.035
	53000
	53000

	13
	北京市通州区西海子公园管理处
	9.18
	102000
	102000

	14
	北京市通州区农业农村局（本级）
	6.7
	70526.3
	70526.3

	15
	北京市通州区运潮减河公园管理处
	8.428
	98000
	98000

	16
	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
	20
	264190
	264190

	17
	北京市通州区食品药品安全监控中心
	4.49
	52000
	52000

	18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本级）
	230
	2600000
	2600000

	19
	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本级）
	16
	170000
	170000

	20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本级)
	14.8225
	192500
	192500

	21
	北京市通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9.483
	109000
	40000

	22
	北京市通州区司法局（本级）
	3.525926
	39588
	39588

	23
	北京市通州区北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7.2
	80000
	24000

	24
	北京市通州区西集卫生院
	30
	300000
	300000

	25
	北京市通州区大杜社卫生院
	8.8
	100000
	30000

	26
	北京市通州区次渠卫生院
	54
	600000
	600000

	27
	北京市通州区市政道路管护事务中心
	4.928
	56000
	56000

	28
	北京市通州区燃气事务中心
	3.168
	36000
	36000

	29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卫生院
	5.06
	55000
	16500

	30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卫生院
	33.706155
	396543
	118963

	31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卫生院
	13.68228
	144024
	45000

	32
	北京市通州区徐辛庄卫生院
	16
	150000
	150000

	33
	北京市通州区第二医院
	28.71
	330000
	99000

	34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卫生院
	16
	200000
	200000

	35
	北京市通州区玉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607
	63000
	55000

	36
	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卫生院
	15
	150000
	45000

	37
	北京市通州区觅子店卫生院
	6.536
	76000
	57000

	38
	北京市通州区甘棠卫生院
	18
	180000
	54000

	39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人民政府（本级）
	91.98
	1062517
	1062517

	40
	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街道办事处（本级）
	4.500012
	61644
	61644

	41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人民政府（本级）
	20.9
	227746
	227746

	42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人民政府（本级）
	72
	720000
	720000

	43
	北京市通州区老年病医院
	32.5206
	373800
	112140

	4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370.286072
	4305652
	1291696

	45
	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1140
	11400000
	11400000

	46
	北京会议中心
	319.99988
	3650000
	3650000

	合计
	3802.295326
	41802449.31
	37086829.31


本项目最高用电电压等级为 10 千伏（KV），投标人需通过合理的计算方式，对绿电价格进行科学、合理的报价。采购人不承担因其他因素产生的任何费用，投标人应综合考虑报价。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推动绿色能源使用，降低碳排放，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绿电售电服务，确保用电来源为可再生能源，提升绿色电力使用比例。在满足我市区两级公共机构 2025 年用电需求的前提下，节约公共机构购电成本，寻求供应商达成交易。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费用结算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2025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的通知》等有关政策文件执行。
本合同约定的零售价格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用电到户价格由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及补偿费用、北京电网输配电价、上网环节线损费用、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新增损益等构成。采购人向国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售电公司支付费用。
如采购人用电超出本合同电量，超出部分费用依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2025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的通知》和本合同约定价格结算。
3.类似业绩
  投标人需提供自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为公共机构提供绿电售电服务的类似项目案例。
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如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不包含国企。
投标人需提供案例采购合同复印件（至少应包括合同首页、内容页、签字盖章页）以及该案例相关电量交易结算单据。
4. 售后服务（质保期）（如适用）
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安全监测服务（协助电力用户及时发现设备潜在故障，提供维修建议）、合理用电咨询、用电数据分析、碳资产管理、电力相关培训（为电力用户提供电力计量、用电安全等知识培训）、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等内容，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5. 服务团队及核心人员要求
由于本项目涉及单位较多，交付地点分布广，对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和人员保障有较高要求。投标人需组建专业的服务团队，需为本项目配备足够的实施服务人员，提供本项目团队组织架构方案，团队人员满足以下条件：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项目负责人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高级职称。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技术人员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中级及以上职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需配备5名及以上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
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近半年内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均不得重复。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团队人员信息表

	采购包
	项目负责人
	技术人员
	普通工作人员

	第一包
	
	
	

	第二包
	
	
	

	第三包
	
	
	

	第四包
	
	
	

	第五包
	
	
	

	备注：
1.投标人为本项目每个采购包配备人员不得重复，如重复则涉及人员重复的采购包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如未提供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
2.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近半年内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3.投标人需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承诺已填报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如有虚假，后果自负。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为采购人提供预估41802449.31千瓦时（具体以实际使用电量为准）电量，其中绿电不低于37086829.31千瓦时。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2025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的通知》等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采购人年用电量预估41802449.31千瓦时（具体以实际使用电量为准），投标人承诺为采购人提供不低于37086829.31千瓦时的绿电。
如因中标人原因导致履约期内采购人绿电实际使用比例未达到合同约定绿电比例，且绿电比例偏差≥10%时，中标人应按绿电偏差电量每千瓦时0.03元价格向采购人支付违约赔偿。
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实际用绿电量/实际总用电量
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合同约定绿电量/合同约定总用电量
绿电比例偏差=（合同约定绿电比例-绿电实际应用比例）/合同约定绿电比例
绿电偏差电量=实际总用电量×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实际用绿电量
2.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2.2.1拥有专业交易团队，同时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为采购人提供电力交易服务，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并按规定结算。
2.2.2中标人每月提供电费及用电报告。
2.2.3投标人需具备稳定的绿电供应能力，确保供电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2.4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绿电来源证明，确保电力的可追溯性。
2.2.5投标人需提供协助公共机构入市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对采购包内公共机构用电情况进行调查，协助预估用电量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完善入市手续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在属地供电部门登记备案措施。
2.2.6投标人需提供公共机构电量交易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为公共机构提供常规电力售电服务方案、为公共机构提供满足采购需求比例的绿色电力售电服务方案、如绿电量未达约定目标的补偿方案。
2.2.7投标人需提供团队人员管理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合理制定团队人员分工、人员变动及保密等工作预案。
2.2.8投标人需提供应急事件响应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因投标人原因影响供电时处置措施、无法按合同约定提供足量绿电时处理预案、预估用电量出现较大变化时应急预案。
2.2.9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保障、用电安全、节约用电、碳资产管理、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用电数据分析，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无
2.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2.4.1中标人需根据采购人用电状态及耗能情况，提出优化用能合理建议，提供经济性分析和制定节能方案。
2.4.2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交易规则、电价政策、电费补贴等政策咨询服务。
2.4.3中标人派遣电力工程师到采购人单位了解用电设备，协助采购人做好电量预测。
2.4.4约定的分月零售合同电量作为基础参考电量，实际以双方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双方应就申报交易电量进行密切沟通，采购人应对次月用电情况进行详尽评估后在月度交易开始前按中标人要求时限向中标人申报次月用电量。
2.4.5偏差考核全部由中标人承担。
2.4.6投标人需提供用电数据分析服务，定期向采购人提供用电报告，包括用电量、绿电比例、碳排放减少量等。
2.4.7投标人需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能够及时响应采购人的用电需求及问题。
2.4.8绿电结算每度奖励归采购人。
2.4.9中标人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服务期间由于管理不善、服务人员操作不规范、聘用不符合要求人员等因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
2.5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基本要求
采购人2025年度全年用电量预估 41802449.31千瓦时（具体用电量以实际为准），其中绿电需求为37086829.31千瓦时。
投标人应提供以下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协助采购人完成电力市场化交易入市登记，为采购人提供市场化售电代理服务，合理配备服务人员，及时处置突发情况，提供售后服务等。
3. 其他要求
3.1	常规电力固定价格的报价范围为：0.28784元/千瓦时≤P常固≤0.40640元/千瓦	时，绿色电力固定价格的报价范围为：0.28784元/千瓦时≤P绿固≤0.41919元/千	瓦时，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不能超过0.42640元/千瓦时，超出报价范围的报	价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3.2合同约定的零售价格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用电到户价格由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	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及补偿费用、北京电网输配电价、上	网环节线损费用、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新增损益等构成。采购人向	国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	售电公司支付费用。本项目最终结算金额不得超出预算3802.295326万元。
3.3投标人应按要求报出常规电力固定价格、绿色电力固定价格、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	顶总价，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报出评审价格：
评审价格=常规电力固定价格×0.1+绿色电力固定价格×0.45+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	顶总价×0.45
评审价格仅用于计算价格得分，最后发生金额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北京市公共机构2025年电量集中带量采购项目第四包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货物需求一览表或简要服务内容及数量）

	第四包

	序号
	单位
	预算（万元）
	总电量（千瓦时）
	绿电量（千瓦时）

	1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大栅栏街道办事处（本级）
	26.2
	290000
	290000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本级）
	558
	6200000
	6200000

	3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本级）
	24.4132
	280000
	280000

	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新街口街道办事处（本级）
	23
	230000
	230000

	5
	北京市西城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11
	120000
	120000

	6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广安门外街道办事处（本级）
	11.07
	123000
	123000

	7
	北京市西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本级）
	75
	1000000
	1000000

	8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广安门内街道办事处（本级）
	13.18
	135906
	135906

	9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什刹海街道办事处（本级）
	20
	220000
	220000

	10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陶然亭街道办事处（本级）
	20
	250000
	250000

	11
	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局（本级）
	24
	260000
	260000

	12
	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老干部局
	3.6
	45000
	45000

	13
	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社会工作部
	12.6
	129000
	129000

	14
	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儿童图书馆
	27
	278926
	278926

	15
	北京市西城区审计局（本级）
	4
	45000
	45000

	16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本级）
	6.3
	70000
	70000

	17
	北京市西城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北京市西城区妇幼保健院）
	51.0048
	554400
	554400

	1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185
	1850000
	1850000

	19
	北京市回民医院
	51.62
	580000
	580000

	20
	北京汽车博物馆（北京市丰台区规划展览馆）（本级）
	83.7
	900000
	900000

	21
	北京市丰台区房屋管理局（本级）
	5.859
	63000
	63000

	22
	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
	49.999962
	537634
	537634

	23
	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委老干部局（本级）
	4.196465
	46115
	46115

	24
	北京市丰台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本级）
	316.8
	3600000
	3600000

	25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新村街道办事处（本级）
	12.104
	136000
	136000

	26
	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本级）
	448
	5090000
	5090000

	27
	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人民政府
	26.786848
	304396
	304396

	28
	北京市门头沟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85.5
	950000
	950000

	29
	北京市门头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484633
	100000
	100000

	30
	永定河文化博物馆
	13.2
	120000
	120000

	31
	北京市门头沟区雁翅镇人民政府
	27
	380000
	380000

	32
	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人民政府
	30.7
	463500
	463500

	33
	北京市门头沟区王平镇人民政府
	30.3
	336648
	336648

	34
	北京市门头沟区妇幼保健院
	70
	600000
	600000

	35
	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
	98.9
	1150000
	1150000

	36
	北京市门头沟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104.149398
	1119886
	1119886

	37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事业
	294.249956
	3233516
	3233516

	3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243
	2700000
	900000

	39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621.29754
	7224390
	7224390

	合计
	3721.215802
	41716317
	39916317


本项目最高用电电压等级为 10 千伏（KV），投标人需通过合理的计算方式，对绿电价格进行科学、合理的报价。采购人不承担因其他因素产生的任何费用，投标人应综合考虑报价。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推动绿色能源使用，降低碳排放，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绿电售电服务，确保用电来源为可再生能源，提升绿色电力使用比例。在满足我市区两级公共机构 2025 年用电需求的前提下，节约公共机构购电成本，寻求供应商达成交易。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费用结算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2025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的通知》等有关政策文件执行。
本合同约定的零售价格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用电到户价格由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及补偿费用、北京电网输配电价、上网环节线损费用、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新增损益等构成。采购人向国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售电公司支付费用。
如采购人用电超出本合同电量，超出部分费用依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2025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的通知》和本合同约定价格结算。
3.类似业绩
  投标人需提供自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为公共机构提供绿电售电服务的类似项目案例。
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如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不包含国企。
投标人需提供案例采购合同复印件（至少应包括合同首页、内容页、签字盖章页）以及该案例相关电量交易结算单据。
4. 售后服务（质保期）（如适用）
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安全监测服务（协助电力用户及时发现设备潜在故障，提供维修建议）、合理用电咨询、用电数据分析、碳资产管理、电力相关培训（为电力用户提供电力计量、用电安全等知识培训）、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等内容，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5. 服务团队及核心人员要求
由于本项目涉及单位较多，交付地点分布广，对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和人员保障有较高要求。投标人需组建专业的服务团队，需为本项目配备足够的实施服务人员，提供本项目团队组织架构方案，团队人员满足以下条件：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项目负责人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高级职称。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技术人员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中级及以上职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需配备5名及以上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
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近半年内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均不得重复。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团队人员信息表

	采购包
	项目负责人
	技术人员
	普通工作人员

	第一包
	
	
	

	第二包
	
	
	

	第三包
	
	
	

	第四包
	
	
	

	第五包
	
	
	

	备注：
1.投标人为本项目每个采购包配备人员不得重复，如重复则涉及人员重复的采购包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如未提供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
2.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近半年内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3.投标人需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承诺已填报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如有虚假，后果自负。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为采购人提供预估41716317千瓦时（具体以实际使用电量为准）电量，其中绿电不低于39916317千瓦时。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2025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的通知》等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采购人年用电量预估 41716317千瓦时（具体以实际使用电量为准），投标人承诺为采购人提供不低于39916317千瓦时的绿电。
如因中标人原因导致履约期内采购人绿电实际使用比例未达到合同约定绿电比例，且绿电比例偏差≥10%时，中标人应按绿电偏差电量每千瓦时0.03元价格向采购人支付违约赔偿。
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实际用绿电量/实际总用电量
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合同约定绿电量/合同约定总用电量
绿电比例偏差=（合同约定绿电比例-绿电实际应用比例）/合同约定绿电比例
绿电偏差电量=实际总用电量×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实际用绿电量
2.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2.2.1拥有专业交易团队，同时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为采购人提供电力交易服务，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并按规定结算。
2.2.2中标人每月提供电费及用电报告。
2.2.3投标人需具备稳定的绿电供应能力，确保供电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2.4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绿电来源证明，确保电力的可追溯性。
2.2.5投标人需提供协助公共机构入市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对采购包内公共机构用电情况进行调查，协助预估用电量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完善入市手续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在属地供电部门登记备案措施。
2.2.6投标人需提供公共机构电量交易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为公共机构提供常规电力售电服务方案、为公共机构提供满足采购需求比例的绿色电力售电服务方案、如绿电量未达约定目标的补偿方案。
2.2.7投标人需提供团队人员管理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合理制定团队人员分工、人员变动及保密等工作预案。
2.2.8投标人需提供应急事件响应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因投标人原因影响供电时处置措施、无法按合同约定提供足量绿电时处理预案、预估用电量出现较大变化时应急预案。
2.2.9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保障、用电安全、节约用电、碳资产管理、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用电数据分析，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无
2.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2.4.1中标人需根据采购人用电状态及耗能情况，提出优化用能合理建议，提供经济性分析和制定节能方案。
2.4.2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交易规则、电价政策、电费补贴等政策咨询服务。
2.4.3中标人派遣电力工程师到采购人单位了解用电设备，协助采购人做好电量预测。
2.4.4约定的分月零售合同电量作为基础参考电量，实际以双方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双方应就申报交易电量进行密切沟通，采购人应对次月用电情况进行详尽评估后在月度交易开始前按中标人要求时限向中标人申报次月用电量。
2.4.5偏差考核全部由中标人承担。
2.4.6投标人需提供用电数据分析服务，定期向采购人提供用电报告，包括用电量、绿电比例、碳排放减少量等。
2.4.7投标人需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能够及时响应采购人的用电需求及问题。
2.4.8绿电结算每度奖励归采购人。
2.4.9中标人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服务期间由于管理不善、服务人员操作不规范、聘用不符合要求人员等因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
2.5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基本要求
采购人2025年度全年用电量预估 41716317千瓦时（具体用电量以实际为准），其中绿电需求为39916317千瓦时。
投标人应提供以下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协助采购人完成电力市场化交易入市登记，为采购人提供市场化售电代理服务，合理配备服务人员，及时处置突发情况，提供售后服务等。
3. 其他要求
3.1	常规电力固定价格的报价范围为：0.28784元/千瓦时≤P常固≤0.40640元/千瓦	时，绿色电力固定价格的报价范围为：0.28784元/千瓦时≤P绿固≤0.41919元/千	瓦时，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不能超过0.42640元/千瓦时，超出报价范围的报	价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3.2合同约定的零售价格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用电到户价格由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	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及补偿费用、北京电网输配电价、上	网环节线损费用、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新增损益等构成。采购人向	国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	售电公司支付费用。本项目最终结算金额不得超出预算3721.215802万元。
3.3投标人应按要求报出常规电力固定价格、绿色电力固定价格、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	顶总价，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报出评审价格：
评审价格=常规电力固定价格×0.1+绿色电力固定价格×0.45+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	顶总价×0.45
评审价格仅用于计算价格得分，最后发生金额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北京市公共机构2025年电量集中带量采购项目第五包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货物需求一览表或简要服务内容及数量）
说明：如为货物采购，须标明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第五包

	序号
	单位
	预算（万元）
	总电量（千瓦时）
	绿电量（千瓦时）

	1
	北京市顺义区中医医院
	200.2
	2200000
	2200000

	2
	北京市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本级
	82.836
	920400
	920400

	3
	北京市顺义区数据中心
	65.6
	800000
	800000

	4
	北京市顺义区龙湾屯镇人民政府本级
	61.61625
	615687
	615687

	5
	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人民政府本级
	27
	315000
	315000

	6
	北京市顺义区医院
	247.167
	2841000
	2841000

	7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医院
	60
	600000
	600000

	8
	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本级
	420
	4700000
	4700000

	9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本级
	80.75
	950000
	950000

	10
	北京市顺义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本级
	17
	190000
	190000

	11
	北京市顺义区妇幼保健院
	241.4
	2840000
	2840000

	12
	北京市平谷区中医医院
	99.774
	1108600
	1108600

	13
	北京市平谷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本级
	155
	1550000
	1550000

	14
	北京市延庆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本级
	180.5
	1900000
	1900000

	15
	北京中医医院延庆医院（北京市延庆区中医医院）
	90
	1000000
	1000000

	16
	北京市延庆区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庆医院）
	180
	2000000
	2000000

	17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人民政府本级
	9
	102500
	102500

	18
	北京市房山区南窖乡人民政府
	16.0783
	229690
	229690

	19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城关街道办事处
	60
	600000
	600000

	20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西潞街道办事处本级
	60
	500000
	500000

	21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人民政府本级
	27
	300000
	300000

	22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
	37
	320000
	320000

	23
	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人民政府本级
	31.2
	390000
	390000

	24
	北京市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
	22.1
	260000
	260000

	2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261
	3000000
	3000000

	26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690.967602
	8034507
	8034507

	27
	北京回龙观医院
	196.3
	2310000
	2125743

	28
	北京市档案馆本级事业
	157.7
	1900000
	1900000

	合计
	3777.189152
	42477384
	42293127


本项目最高用电电压等级为 10 千伏（KV），投标人需通过合理的计算方式，对绿电价格进行科学、合理的报价。采购人不承担因其他因素产生的任何费用，投标人应综合考虑报价。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推动绿色能源使用，降低碳排放，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绿电售电服务，确保用电来源为可再生能源，提升绿色电力使用比例。在满足我市区两级公共机构 2025 年用电需求的前提下，节约公共机构购电成本，寻求供应商达成交易。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费用结算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2025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的通知》等有关政策文件执行。
本合同约定的零售价格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用电到户价格由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及补偿费用、北京电网输配电价、上网环节线损费用、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新增损益等构成。采购人向国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售电公司支付费用。
如采购人用电超出本合同电量，超出部分费用依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2025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的通知》和本合同约定价格结算。
3.类似业绩
  投标人需提供自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为公共机构提供绿电售电服务的类似项目案例。
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如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不包含国企。
投标人需提供案例采购合同复印件（至少应包括合同首页、内容页、签字盖章页）以及该案例相关电量交易结算单据。
4. 售后服务（质保期）（如适用）
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安全监测服务（协助电力用户及时发现设备潜在故障，提供维修建议）、合理用电咨询、用电数据分析、碳资产管理、电力相关培训（为电力用户提供电力计量、用电安全等知识培训）、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等内容，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5. 服务团队及核心人员要求
由于本项目涉及单位较多，交付地点分布广，对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和人员保障有较高要求。投标人需组建专业的服务团队，需为本项目配备足够的实施服务人员，提供本项目团队组织架构方案，团队人员满足以下条件：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项目负责人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高级职称。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技术人员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中级及以上职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需配备5名及以上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
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近半年内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均不得重复。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团队人员信息表

	采购包
	项目负责人
	技术人员
	普通工作人员

	第一包
	
	
	

	第二包
	
	
	

	第三包
	
	
	

	第四包
	
	
	

	第五包
	
	
	

	备注：
1.投标人为本项目每个采购包配备人员不得重复，如重复则涉及人员重复的采购包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如未提供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
2.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近半年内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3.投标人需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承诺已填报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如有虚假，后果自负。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为采购人提供预估42477384千瓦时（具体以实际使用电量为准）电量，其中绿电不低于42293127千瓦时。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2025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的通知》等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采购人年用电量预估42477384千瓦时（具体以实际使用电量为准），投标人承诺为采购人提供不低于42293127千瓦时的绿电。
如因中标人原因导致履约期内采购人绿电实际使用比例未达到合同约定绿电比例，且绿电比例偏差≥10%时，中标人应按绿电偏差电量每千瓦时0.03元价格向采购人支付违约赔偿。
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实际用绿电量/实际总用电量
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合同约定绿电量/合同约定总用电量
绿电比例偏差=（合同约定绿电比例-绿电实际应用比例）/合同约定绿电比例
绿电偏差电量=实际总用电量×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实际用绿电量
2.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2.2.1拥有专业交易团队，同时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为采购人提供电力交易服务，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并按规定结算。
2.2.2中标人每月提供电费及用电报告。
2.2.3投标人需具备稳定的绿电供应能力，确保供电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2.4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绿电来源证明，确保电力的可追溯性。
2.2.5投标人需提供协助公共机构入市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对采购包内公共机构用电情况进行调查，协助预估用电量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完善入市手续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在属地供电部门登记备案措施。
2.2.6投标人需提供公共机构电量交易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为公共机构提供常规电力售电服务方案、为公共机构提供满足采购需求比例的绿色电力售电服务方案、如绿电量未达约定目标的补偿方案。
2.2.7投标人需提供团队人员管理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合理制定团队人员分工、人员变动及保密等工作预案。
2.2.8投标人需提供应急事件响应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因投标人原因影响供电时处置措施、无法按合同约定提供足量绿电时处理预案、预估用电量出现较大变化时应急预案。
2.2.9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保障、用电安全、节约用电、碳资产管理、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用电数据分析，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无
2.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2.4.1中标人需根据采购人用电状态及耗能情况，提出优化用能合理建议，提供经济性分析和制定节能方案。
2.4.2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交易规则、电价政策、电费补贴等政策咨询服务。
2.4.3中标人派遣电力工程师到采购人单位了解用电设备，协助采购人做好电量预测。
2.4.4约定的分月零售合同电量作为基础参考电量，实际以双方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双方应就申报交易电量进行密切沟通，采购人应对次月用电情况进行详尽评估后在月度交易开始前按中标人要求时限向中标人申报次月用电量。
2.4.5偏差考核全部由中标人承担。
2.4.6投标人需提供用电数据分析服务，定期向采购人提供用电报告，包括用电量、绿电比例、碳排放减少量等。
2.4.7投标人需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能够及时响应采购人的用电需求及问题。
2.4.8绿电结算每度奖励归采购人。
2.4.9中标人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服务期间由于管理不善、服务人员操作不规范、聘用不符合要求人员等因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
2.5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基本要求
采购人2025年度全年用电量预估42477384千瓦时（具体用电量以实际为准），其中绿电需求为42293127千瓦时。
投标人应提供以下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协助采购人完成电力市场化交易入市登记，为采购人提供市场化售电代理服务，合理配备服务人员，及时处置突发情况，提供售后服务等。
3. 其他要求
3.1	常规电力固定价格的报价范围为：0.28784元/千瓦时≤P常固≤0.40640元/千瓦	时，绿色电力固定价格的报价范围为：0.28784元/千瓦时≤P绿固≤0.41919元/千	瓦时，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不能超过0.42640元/千瓦时，超出报价范围的报	价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3.2合同约定的零售价格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用电到户价格由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	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及补偿费用、北京电网输配电价、上	网环节线损费用、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新增损益等构成。采购人向	国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	售电公司支付费用。本项目最终结算金额不得超出预算3777.189152万元。
3.3投标人应按要求报出常规电力固定价格、绿色电力固定价格、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	顶总价，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报出评审价格：
评审价格=常规电力固定价格×0.1+绿色电力固定价格×0.45+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	顶总价×0.45
评审价格仅用于计算价格得分，最后发生金额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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